
201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形式审查表
	申请书版本
	

	1
	申请书为2012年最新版。电子版与纸质版版本号一致。
	□

	申请人资格部分
	

	身份
	2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有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推荐。
	□

	
	3
	申请人为正在攻读在职研究生的在职人员，已附导师同意函。
	□

	年龄
	4
	申报青年基金项目没有超龄（男：1977年1月1日(含)，女：1972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优秀青年基金（男：1974年1月1日(含)，女：1972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杰出青年基金(1967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

	
	5
	申报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没有超龄（1962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

	6
	申报青年基金项目者未曾获得过青年基金
申报优秀青年基金者必须同时具备高级职称和博士学位
	□

	申请者信息
	

	7
	申请人身份证号码、职称、年龄、学位等信息准确无误（与学校人事档案一致）。
正文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中申请人简介工作单位、职称、学位、学历等情况属实，简历注意时间连续。
申请人联系电话为常用电话（手机）、邮箱为固定常用邮箱。
	□

	8
	已做超项检查：

（1）各类型项目限项申请规定：申请人（不含主要参与者）同年只能申请1项同类型项目。

（2）申请和承担项目总数限为3项的规定：高级职称的人员，申请（包括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和正在承担（包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以下类型项目总数合计限为3项：面上项目、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不包括集成项目和指导专家组调研项目）、联合基金项目（指同一名称联合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时不限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优秀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专项项目，以及资助期限超过1年的委主任基金项目和科学部主任基金项目等。
（3）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人员晋升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后，作为负责人正在承担的项目计入限项范围，作为参与者正在承担的项目不计入限项范围。
	□

	合作单位信息
	

	9
	项目组有外单位人员参加，即视为有合作单位，须填报，且须盖章（法人章），名称一致。
	□

	10
	境外人员视为以个人身份参加，不填合作单位。但需本人同意函。
	□

	11
	申请项目的合作单位不超过2个。
	□

	项目基本信息
	

	12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名称栏目填写的是研究领域。
	□

	研究年限
	13
	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研究期限为2013年1月～2015年12月。
	□

	
	14
	面上项目、地区项目研究期限为2013年1月~2016年12月。
	□

	
	15
	重点项目研究期限为2013年1月～2017年12月。
	□

	
	16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研究期限为2013年1月～2016年12月。
	□

	
	17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2013年1月～2014年12月。（2年期）
	□

	资助类别、亚类说明、附注说明
	

	重点项目
	18
	“项目类型”中填写“重点项目”，“附注说明”中注明“重点项目领域名称”；“非立项领域”申请的重点项目，附注说明栏应选择“非领域申请”字样；
	□

	
	19
	重点项目申报需附上5篇与本次申请内容相关的代表性论文或论著首页；非重点项目领域申请还需要有800字突出进展情况说明；
	□

	
	20
	符合重点项目学部申报其他具体要求
	□

	重大

项目
	21
	申请书的资助类别已选择重大项目；
	□

	
	22
	亚类说明已选择“项目申请书”或“课题申请书”；
	□

	
	23
	“附注说明”已选择相应的重大项目立项领域；
	□

	
	24
	符合重大项目学部申报具体要求
	□

	联合基金
	25
	申请书项目基本信息的资助类别选择“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

	
	26
	亚类说明选择“培育项目”或“重点支持项目”或“本地优秀青年人才培养专项”等。
	□

	
	27
	“附注说明”选择相应基金名称；
	□

	
	28
	资助期限不变，即“培育项目”为3年，“重点支持项目”为4年。。
	□

	专项基金
	29
	项目类别已选择“专项基金项目”，亚类说明已选择相应基金名称。附注说明已按要求填好。
	□

	项目组主要成员
	

	30
	项目组成员身份证号码、职称、年龄、学位等信息准确无误（与学校人事档案一致）。
	□

	3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组主要成员一栏不要填写。
	□

	32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 合作者信息填写在“主要参与者”栏目的第一行。

· 申请者供职单位及专业技术职务用英文填写。

· 申请者或合作者同期只能申请一项且无该类在研项目。
· 申请人应当提供任职及承担项目情况的有效证明材料。
· 申请人与合作者所在单位签订的合作研究协议书
	□

	经费申请表
	

	33
	已参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管理办法》填写，申请额度适中

面上项目预计平均资助强度80万元/项，重点项目预计平均300万元/项，地区基金约50万/项（管理学部为32-38万/项），青年科学基金预计达25万元/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200万元/项（管理、数学学部为140万元）。优秀青年基金为100万元/项。
面上、青年项目：劳务费≤15%，国际合作费≤15%

重点项目：劳务费≤10%，国际合作费≤10%
杰青：劳务费≤10%，国际合作费≤20%
所有类型项目管理费：5%
备注说明：劳务费：用于直接参加该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劳务费；能源动力费：依托单位收取的水、电、燃气等的费用；管理费：学校管理费；国际合作费：分为国内项目组成员出访*人次和邀请国外*机构专家来华指导*人次。
	□

	报告正文
	

	34
	已按照各类项目的申请书提纲撰写
	□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35
	无在研项目的，已在该栏目填“无”；
	□

	
	36
	有项目的，所填项目均是没有结题的项目，并已注明项目的名称和批准号、经费来源、起止年月、与本项目的关系及负责的内容等。
	□

	完成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情况
	37
	申请人没有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已在该栏目填“无”； 
	□

	
	38
	已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按要求填写。
	□

	签字和盖章页
	

	39
	申请人和项目组主要成员已在纸质申请书上亲笔签字。
	□

	40
	项目组主要成员中有依托单位以外的人员参加，信息简表中已填写合作单位信息并在签字盖章页上加盖合作单位公章，填写的单位名称须与公章一致。已经在自然科学基金委注册的合作单位，须加盖单位注册公章，没有注册的合作单位，须加盖该法人单位公章。
	□

	附件
	

	4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请书附件部分关于论文被收录与引用情况仅需提供统计表。
	□

	42
	重点项目，附5篇代表性论文的论文首页（申请者近期发表的第一作者或责任作者论文），非领域申请项目另附800字左右的“关于已取得重要创新性进展的情况说明”。
	□

	43
	中级及以下职称申请人已提供2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同行专家推荐信，推荐者亲笔签字，并已注明单位、专业和职称。
	

	44
	申请人是在职研究生，已附导师推荐信。
	□

	45
	涉及国际合作或有旅居境外人员参加的项目　已提供国际合作协议书或境外人员的知情同意书、委托签字的委托书。
	□

	管理科学部的项目
	46
	申请人无正在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申请人有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但未取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发的《结项证书》，不得申请自然基金。

申请人已获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发的《结项证书》、2012年度作为申请人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G字头申请代码）项目者，须在提交的申请书后附《结项证书》复印件，且在《结项证书》复印件上加盖依托单位法人公章。
	□

	
	47
	申请人2011年未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

	关于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和关键词规范化选择试点
	

	48
	2012年将在部分领域试行申请代码、研究方向和关键词规范化选择，包括地理学（D01及其下属申请代码）、电子学与信息系统（F01及其下属申请代码）和肿瘤学I（H1601至H1614申请代码）
	□

	其它注意事项
	

	49
	纸质文件使用A4纸双面复（打）印，附件一起装订。
	□

	50
	所有类型申请书纸质文件一式2份
	□


申请人签名：        
院系科研秘书签名：        
科技处：        

2012年    月     日


